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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程序法是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中国法律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程序法是其中最成熟的一个法律部门。
就法律是解决实体权利和义务本身，还是解决保证实体权利和义务实现的程序问题这一标准，任何一
个法律体系都把法律区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
实体法和程序法是两个相互对应的法律概念：实体法是关于权利和义务以及关于违反权利和义务规定
所要承担的责任的法律；程序法是关于在解决实体权利和义务纠纷的诉讼或者仲裁中实现实体权利和
义务以及获得法律补救的过程和方法的法律。
本书不是讲实体法，而是讲程序法；其主题是中国程序法，包括它的体系和内容，涵盖民事诉讼法(含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仲裁法。
为此，本书在内容结构上分为6章：首先，在第一章论述了作为重要诉讼主体的法院在诉讼程序中的
性质、职能及其有关规范；然后，在第二章论述了具有共性的证据在程序中的法律规范；最后，在第
三章至第六章分别阐释了民事诉讼程序、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
    本书全面、系统、深入浅出地介绍和阐释了中国各种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及其基本规则和法律理论
。
它把中国程序法作为中国法律体系中一个完整而独立的法律部门来论述，并且在写作时突出了法院在
程序中的诉讼主体的地位，突出了证据规范在程序中的证明作用，以及突出了司法解释在程序中作为
对法律的一种应用，这就不仅便于作者对中国程序法的体系结构和内容细节进行合乎逻辑的论述，而
且更便于读者对中国程序法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准确的理解。
它对于意欲了解中国法律及其运作的广大海内外读者，尤其是对于企事业领导人、商人和涉及中国法
律的当事人，对于各类法律工作者、公务员、大专院校法律专业的学生和教师以及参加国家统一司法
考试的考生，都是一本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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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章　法院：诉讼程序的执行机关　第一节　法院的性质和任务　　第二节　法院审判工作
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法院审判工作制度　第四节　法院的管辖权：审判权限分工　第五节　法院
的结构　第六节　法庭：法院审判的场所　第七节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第八节　法院的人事
制度（一）：法官　第九节　法院的人事制度（二）：法院其他司法工作人员第二章　证据的法律规
范　第一节　证据的概述　第二节　证据规则第三章　民事诉讼程序　第一节　民事诉讼的一般规定
　第二节　民事诉讼的审判程序　第三节　民事诉讼的执行程序　第四节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第五
节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第四章　刑事诉讼程序　第一节　刑事诉讼的一般规定　第二节　立案、侦查
和提起公诉程序　第三节　刑事诉讼的审判程序　第四节　涉外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　第五节　刑事
诉讼的执行程序第五章　行政诉讼程序　第一节　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定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审判程
序　第三节　行政诉讼的执行程序　第四节　涉外行政诉讼的原则规定第六章　仲裁程序　第一节　
仲裁的一般规定　第二节　仲裁的具体程序　第三节　申请撤销裁决程序　第四节　关于仲裁裁决的
执行程序　第五节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程序　第六节　中国海事仲裁程序　第七节　中国国际
商会北京调解中心调解程序　第八节　海峡两岸经贸协调会与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调解规则　第九节
　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关于仲裁的国际条约进一步阅读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相关国际条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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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                            二、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的程序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
最高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必须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以下步骤完成：第一是立项。
制定司法解释的立项，先由最高法院各审判业务庭、室，根据审判工作中应用法律的问题，提出意见
，经过研究室协调后，分别报分管副院长批准；然后，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认为需要作出司法解释的
，由有关审判业务庭、室直接立项；最后，当司法解释立项后，送研究室备案。
第二是起草。
司法解释立项后就应当进入起草工作的程序。
司法解释的起草由最高法院各审判业务庭、室负责。
第三是审核。
司法解释起草后应当进行论证和修改，经过论证、修改的司法解释草案送研究室协调提出意见后，由
起草部门报请分管副院长审核。
第四是通过并发布。
审核后的司法解释必须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方能生效。
司法解释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后，以最高法院公告的形式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发布，并下发各
高级法院或者地方各级法院、专门法院。
至此，就完成司法解释制定的全部程序。
                            三、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内容和形式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是对法律和法律性文件如何应
用于审判工作进行解释。
由于法律区分为程序法和实体法两大类，因而，司法解释的内容也就包括这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程
序法方面的司法解释。
中国法律体系中关于诉讼程序方面的法律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和行政
诉讼法。
关于程序法方面的司法解释包括对这几部诉讼法的解释以及大量的涉及诉讼程序方面的司法解释。
其次是关于实体法方面的司法解释。
中国法律体系中关于实体方面的法律很多。
包括刑事实体法、民事实体法”和行政实体法，因而关于实体法方面的司法解释自然也包含这些内容
。
例如，在刑法方面，最高法院对于刑法的时间效力、犯罪、刑罚和刑罚的具体运用以及所有10类罪名
作了司法解释。
在民商法方面，最高法院对民法通则、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
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海商法、保险法、担保法等法律作了司法解释。
在行政法方面，最高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不多，只是对城市房地产管理、金融、税收、监察、人事等
方面涉及审判工作的问题作了个别的司法解释，这个中原因也许是由于行政法主要涉及国家行政管理
的法律规范，因而有关这方面的规范性解释工作主要由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去承
担。
    形式是内容的载体；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去表达。
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有严格的形式，这些形式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称为
实质形式，即反映司法解释本质属性的表达形式。
这种实质形式有3种：第一是“解释”。
解释是对于规定如何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于规定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适用法律所使用的表达
形式。
第二是“规定”。
规定是对于审判工作提出规范、意见时所使用的表达形式。
第三是“批复”。
批复是答复高级法院以及相当于高级法院建制的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_L作具体应用法律『口J题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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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所使用的表达形式。
    第二种类型的形式称为结构形式，即反映司法解释文字结构的表述形式。
在文字表述结构形式方面，不管是“解释”、“规定”还是“批复”，司法解释在首部都要写明司法
解释的名称，并在名称下面写明“××××年××月××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次会议
通过”，另外再要标明文件的编号。
如果属于“批复”，除上述规定外还应当写明主送机关。
接下来是司法解释的正文，正文写明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
    四、关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问题实质是司法解释的法律约束
力问题，其范围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司法解释在什么时间内有法律约束力，这是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
问题；二是司法解释在什么方面或者在什么范围内有法律约束力，这是司法解释的空间效力问题。
    (一)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    所谓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是指最高法院司法解
释发生以及消失法律效力的时间范围。
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一般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开发布的日期为开始生效的日
期，除非司法解释本身有专门的关于生效时间的规定；在颁布了新的法律，或者在原法律修改、废止
后，或者在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原司法解释就自然失效，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
这就是说，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其时间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
对于司法解释的溯及力，最高法院未作一般的规定。
但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在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中，对刑事司法解释的溯
及力作了如下具体的规定：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
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
，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①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
，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
    与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问题直接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司法解释因颁布了新的法律，
或者因原法律修改、废止，或者因审判工作的需要，司法解释需要补充、修改或者废止的，由原起草
司法解释的审判业务庭、室提出具体意见，然后依据最高法院规定的程序办理。
    (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空间效力问题    所谓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空间效力问题实质是指最高法院司
法解释法律效力的空间范围，即司法解释在什么范围内有法律约束力。
从法理上分析，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由于是最高法院对法院审判工作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而作出的解释，
是正式解释的一种，因而它对于地方各级法院和各种专门法院的审判工作都有普遍的法律约束力。
换言之，法院审判工作除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之外，还应当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
在审判工作中，法院可以在依照法律规定的同时，也依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
如果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与有关法律规定一并作为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
。
法院在援引司法解释作为判决或者裁定的依据时，应当先引用适用的法律条款，然后再引用适用的司
法解释的条款。
    为了切实使得各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应用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最高法院对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
在审判工作中应用司法解释的情况实行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应用司法解释的情况
实行监督。
从而使得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真正成为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依据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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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之后，在开始改革并变成一个更开放的社会
时，许多外国和香港的公司开始进入中国。
虽然许多商人在他们所到之处都看到中国的广阔市场和投资机会，但是他们最初的大胆尝试却常常遭
受挫折和失败。
有些人甚至还发誓不再去中国投资。
新闻媒体对有关外国商人在中国投资挫败和不幸的轶闻也特别感兴趣。
然而，没有偏见的观察者们则认识到这是因为外界缺乏对中国文化、文明、历史和政治的了解以及中
国缺乏连接国际商法的机制所致。
    20年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
中国已经走在前头。
它制定和修订了所有领域内的法律，包括商法。
它稳定了自己的货币，精简了负责管理商业活动的政府机构，惩治了贪污和腐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
织。
商人在困难时宁愿求助于法律和法院体系，而不像过去那样利用“关系”。
这就创造了一个更健康和更稳定的商业投资环境。
这样的结果是明显的：现在，成千上万的外国公司正在中国运作。
    不过，正因为这样，人们还需要了解和研究中国法律和中国法律程序。
对于那些渴望有一部内容广泛而翔实的中国法律民事程序和刑事程序指南的外国商人，郑文辉教授所
著的这部书如同雪中送炭，它是一份期待已久的礼物。
我们热情地希望郑教授在本书中所介绍的中国法律程序将普遍统一于并广泛应用于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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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把中国程序法作为中国法律体系中一个完整而独立的法律部门来论述，突出了法院在程序中的诉
讼主体的地位，及证据规范在程序中的证明作用，这不仅便于作者对中国程序法的体系结构和内容细
节进行合乎逻辑的论述，而且更便于读者对中国程序法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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